
 
 
 
 

香港旅遊業議會 
TRAVEL INDUSTRY COUNCIL 

OF HONG KONG 
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

 
 

 
香港北角英皇道 250 號北角城中心 1706-1709 室 Rooms 1706-1709, Fortress Tower, 250 King’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. 

電話 Phone: 2807 1199   傳真 Fax: 2510 9907   網址 Website: http://www.tichk.org   電郵 E-mail: office@tichk.org 

指 引 
 
 

發出日期：二零零六年六月二十一日    檔號：BOD149/21/06/06 
 
跟進外遊∕入境旅客投訴的和解方案或裁決結果 
第一百四十九號決議 
(分類：一般) 
 
 
外遊∕入境旅客的投訴經議會辦事處處理後，旅客與會員之間可能達成和解方

案，又或者個案需要提交消費者關係委員會審理並作出裁決。如果旅客接受和解

方案或裁決結果，辦事處職員將會通知有關會員作出相應安排，但有部份會員卻

以種種理由，拖延有關安排，導致投訴個案無法於合理時間內解決。 
 
為免會員的聲譽和業界的形象受損，理事會在二零零六年六月十三日的會議上，

採納了消費者關係委員會的建議，通過下述決議： 
 

會員於收到議會辦事處職員通知旅客已接納和解方案或裁決結果後，必須於

通知日起計十四天內履行和解方案或裁決結果(如機票退款、賠償等)。 
 
至於與入境旅客購物投訴有關的收貨與退款安排，會員仍須按第一百二十三號指

引處理。 
 
此指引由即日起生效。違反指引者將按議會《組織章程細則》第 11(3)(a)及(b)條處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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